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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罗冠男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

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

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

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

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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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下，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

的起点，也是整体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目前，因为社会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意识的

增强，使得现代化社会呈现出个体化的状态，①  行政力量在基层社会面临平面大、任务重、事项多的

局面。而社区自治和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似乎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都给我们当代的基层社会治理带来

了新的挑战。

作为基层治理典范的“枫桥经验”，其精华是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结合”。事实上，在中

国传统基层社会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治理体系，其中蕴含着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

经验， 重要的方面有柔性的道德教化、家族和乡村的自治制度、家法族规与国家法的协调一致以及

基层纠纷的调处，恰好与“三治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回看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和

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本土资源，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一、儒家法背景下的道德教化

（一）从“家”到“国”的通路

传统社会的宗法分封制，虽然在西周之后就分崩离析，被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所替代，但是家国同

构的宗法血缘制度却以儒家思想为依托在传统社会一直存在。在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家是基本

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无论对国家还是百姓来说，家族的稳定与壮大都极其重要。另外，在宗法制下，国

家就是一个大的家族，统治者将自己看作家长，将百姓看作子女，即《尚书·洪范》中所说：“天子作

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样一方面，从“家”到“国”形成了一条通路，另一方面，个人的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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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了一起，即《孟子·离娄》中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儒家伦理道德是贯穿始终的社会治理手段。家庭和宗族

因为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并通过姻亲关系进一步扩展，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以亲属之

间的“亲爱”为基础的儒家伦理道德，以规范家庭关系为起点，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并将 重要的“孝”的伦理观念推至国家，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将家族

中父权的权威扩大至国家层面对君权的尊崇。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特点，

君是父，臣是子。所以从西周时期开始形成的儒家思想，不论朝代更迭却能一脉相承，其原因是通过

对亲属和宗族关系的维系，实现了对国家秩序的维护。甚至其他的社会关系，比如师生、僧侣和江湖

关系，也都被宗法化，模拟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叔侄等关系。

儒家思想中 重要的内容，无疑是“礼”。儒家的“礼”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包含着等级差异秩序

的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一个集宗教、伦理、法律、习俗为一体的制度综合体。《礼记·礼运》中指出

“礼”的目的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强调的是分

异，包括在家族中亲疏长幼的分异，和社会上贵贱上下的分异。“儒家心目中的社会秩序，即上述两

种社会差异的总和。”[1]（P.312）通过“礼”确定国家和家族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为依据，“礼”

使伦理等级与政治等级相通，宗法名分与政治名分相合，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社会成员只要遵

守这一套行为规范，在家中便可以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悌，在国中则君臣有义，尊卑有序，

整个社会便可以和谐有序地运行。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

一条通路。”[2]（P.31）礼不仅是长幼尊卑、男女有别的道德规范，而且是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所在，作为

一种行为规范，逐渐渗透进入传统法律，例如“准五服以治罪”“亲属相犯”的规定，体现出礼法融

合的特点。

（二）道德教化和“无讼”理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是社会规范的重要部分，与法律一起起到社会治理作用。杨鸿烈先生就将

整个中华法系的特点概括为“与道德相混成”[3]（P.20）。法律需要符合道德才具有正当性。[4] 传统社会

的法律在实质上是对伦理道德的贯彻和体现，伦理道德常常被直接赋予法律的效力，形成了“法律伦

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双向强化运动”[5]（P.150）。君主需要“以德配天”，官员的选拔标准也要求德才兼备，

甚至道德品质比才能还要重要。儒家特别强调道德教化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功能，圣人先贤们反复讨论

了德礼教化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即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道之以

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罚 多只能禁人为恶，但是对人

们进行道德教化，则可以感召他们为善，防范于未然。因此，孔子反对不教而杀，即《论语·尧曰》

所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而不论是认为人性本善的孟子，还是认为人性本恶的荀子，都认为对人

们进行道德教化，可以帮助他们找回善良的本性，或者改变恶的本性。在刑与德的治国二柄中，德无

疑是首要的价值取向， 终得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6]

的结论。

在传统社会，从君主到基层官员，再到家中的尊长，都负有对百姓和子女的道德教化责任。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国家直接将道德教化的权力和责任赋予家长。一方面，家长对子女卑幼进行教化的权

力以父母尊长的惩罚权为保障，体现在历朝的法典中；①  另一方面，家长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在《大

清律例》中有关“家人共盗”问题的内容中就集中体现出了尊长对卑幼的教化责任：“若一家人共犯，

①    历朝法典中对父母尊长教化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对“子孙违反教令”的惩罚中，比如《唐律疏议·斗讼》中，疏议有云：“祖
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刘俊文 点校：《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又如《大清
律例·刑律·诉讼·子孙违反教令》：“凡子孙违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田涛、郑秦 点校：《大清律例》，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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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坐尊长”①  ，即推定所有的责任都在家长。这种道德教化责任，在基层社会是由家中尊长来承担，

推广到国家，则由“为民父母”的君主、官员来承担。

在儒家看来，推行教化的理想方式是礼乐，而并非政刑。因为礼乐源自人心、顺应人性，能在较

大程度上发挥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效用。所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②  

其中乐主要影响人的内心世界，礼主要规范人的外部行为。③  而礼和乐的本质又是“仁”，即《论语·八

佾》中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通过礼乐的熏陶，可以达到《礼记·乐记》

中描述的儒家心目中的治世：“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

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如果说道德教化是儒家思想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那么“无讼”的社会就是儒家社会治理想要达

到的目标，儒家理想的社会是一个长幼有序、和谐安宁的社会，自然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孔子在

《论语·颜渊》中明确地提出了“无讼”的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意思就是听

讼的目的，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达到无讼的境界。清人刘礼松云：“夫听讼而使民咸惕然内讼以至

于无讼，此守土者之责也。”④  另外，传统社会追求“和谐”“无讼”，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以“和”

为美的审美取向相联系。[7]（P.29）可见，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礼治、道德教化与“无讼”的思想分别

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目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关照。

具体来说，“无讼”的思想为历朝历代所推崇，并且直接体现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希望通过对

诉讼设置层层限制，来减少诉讼，实现“无讼”的目标。比如通过“务限法”对诉讼受理时间进行限

制，即在农忙时节，官府不受理民事案件；要求逐级诉讼，禁止越诉等。讼师的职业因为“无讼”理

念总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清代乾隆七年（1742）曾经下令 毁流传的讼师“构讼之书”。清代两江

总督裕谦专门编纂了《戒讼说》，用来劝诫百姓不要诉讼。⑤  

虽然社会不可能完全杜绝冲突和纠纷，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物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道德

教化相对于刑罚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期望通过道德教化，以实现和谐“无讼”的目标，并为历朝的统

治者所认可，体现在历代法典之中。道德教化的手段和“无讼”的目标，也是下文所探讨的传统社会

基层自治、家法族规和国家法协调一致以及纠纷调处的实现手段和追求目的。

二、传统社会基层治理中的自治制度

在传统基层社会，一直都存在着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乡里和保甲制度。乡里制度发源于西周，

《周礼·大司徒》中记载当时“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

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秦代，乡里制度初步完善，形

成乡、亭、里三级制。乡里设三老、啬夫等职位，具体职能为“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

游缴缴循禁贼盗”[8]。到了宋代，出现保甲制度，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令：“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

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众所服者为都

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9] 保甲是以户为单位的带有军事管理

①    根据《大清律例·名例》“共犯罪分首从”律的规定，应当以“造意者为首”，参见田涛、郑秦 点校：《大清律例》，法
律出版社 1999 年版。根据沈之奇的解释，当一家人共同犯罪的时候：“不论造意，独坐尊长，卑幼无罪。”( 清 ) 沈之奇：《大清
律辑注》上，怀效锋、李俊 点校，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3 页。关于“家人共盗”律例中家长责任的展开阐释，参见谢晶：“清
律‘家人共盗’的法思想源流”，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②    《礼记·乐记》中说明了“乐”和“礼”的不同和分别能达到的目的。
③    即《礼记·乐记》中所说：“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④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般认为官员的政绩并不在于审理了多少案件，而在于能够通过种种努力，达到“息讼”“无讼”的目标。

这里“内讼”指内省，“守土者”指地方官员。参见（清）李钧 撰《判语录存》序（清道光十三年刻本），载杨一凡：《清代判牍
案例汇编·乙编》第十三、十四册。

⑤    《戒讼说》一文当中，历数了诉讼“坏心地”“耗资财”“伤天伦”“结怨毒”“损品望”等十大害处，目的就在于劝民息讼止讼。
参见曾宪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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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户籍管理制度。之后，不论是元、明，还是清，保甲制度越来越细致，意味着国家对人身控制

越来越严密。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试图通过乡里和保甲制度来实现教化、税收、治安以及征兵等基层社会的治

理功能。但事实上，作为国家行政系统末梢的乡里或者保甲制度，其目的在于对百姓的人身控制，以

获取安全感：皇帝对保甲制度给予重望，地方官吏疲于应付，书役、保长乘机索拿，百姓不堪其扰。[10]

而且乡里的官员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乡民们更加看重的是文化和威望，甚至保长在乡间并没有地位。

费孝通先生在观察乡村中的纠纷调解过程时发现，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乡里的长老，读书知礼的人也是

权威，“ 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是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差不多每次

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2]（P.68）

不管是乡里还是保甲制度，其根本目的是国家试图加强对基层的行政控制，但是并不成功。正如

韦伯所说：“由于帝国的巨大扩展以及相对于人口规模来说官员的数量较少，中国的行政在一般统治

者的治下既不精细也不集权。”[11]（P.1436）基层社会在道德教化、日常事务管理、纠纷处理上能够顺利运行，

更加依赖于家族自治以及地缘性的乡村自治。

（一）家族内部的自治制度

因为传统社会有着广袤的农村，且存在着“皇权不下县”的状况，行政力量在基层社会并不足以

进行有效的治理。而基层社会的治理得以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自治制度，包括家族的自治

和更大范围的地缘性的乡村自治。

家族是基于血缘关系的 原始、历史上存在时间 长、流布 普遍的社会组织，覆盖了绝大多数

的社会成员。在附着于土地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家族关系是人们 主要的社会关系。除了生育和

家族繁衍之外，家族还承担着组织生产、治安维护、族内救济、部分公共设施的兴建、完粮纳税等功

能。“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负担，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

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家必须是绵延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

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2]（P.47）家族通过家长的权威、家法族规的设立、族

内纠纷的调处等，进行社会基本单位的自治。根据滋贺秀三对家的定义，家不仅是人的集合，同样是

财产的集合。“中国语所提到的家，可以说是意味着共同保持家系或家计的人们的观念性或现实性的

集团，或者是意味着支撑这个集团生活的财产总体的一个用语。”[12]（P.60）

首先，家长的权威是家族内部自治的保障。家长的主权，即家长在家族事物上的决定权和代表权，

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说：“一家之事，对内对外，皆取决于家长。其职权既大，责任亦重。”[13]（P.796）

家长的权威包括对家中几乎所有重要事务的决定权，尤其体现在对子女的主婚权、对子女的教化权和

对家庭财产的处分权三个方面。

婚姻在传统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 重要的功能——生育和祭祀，意味着家族和社会的延

续。“婚姻之目的，遂以广家族繁子孙为主，而经济关系之求内助，反居其次。……此外，由齐家而

治国而平天下，与夫伦常之原造端乎夫妇，恒为先哲所重，故又视婚姻为社会组织之基础，所谓定人

道之一目的是也。”[14]（P.8）主婚权一般由家长掌握，即家中子女的结婚对象不由子女自己选择，而由

家长选择，父母之命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尊长可以违反子女的意志来决定其婚姻，包括给子女婚配以

及要求子女离婚。但同时主婚人虽然有权力，也要承担违律主婚的法律责任。①  

对于卑幼子女的教化，也是尊长父母的责任。如果子女的行为违反了教令，尊长父母可以采取一

定的惩罚措施，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对于不顺父母的子女，父母不仅可以自己进行惩罚，还可以

①    《唐律疏议 • 户律·嫁娶违律》：“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
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其男女被逼，若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
刘俊文 点校：《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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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官府代为惩处，即“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①  虽然瞿同祖先生在强调父或者家

长对家庭成员的“绝对统治”[1]（P.19），但同时承认家长也担负着教化不力的法律责任，即上文提到的

道德和法律上“养不教，父之过”的“连坐”责任。法律希望“每一单位的主权能为其单位团体的每

一份子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1]（P.29）。国家依赖家族对成员进行思想上的教化和文化上的传承，

以及行为上的监督和纠正，强调有犯罪行为时家庭成员之间的连带责任或者家长的首要责任。在强调

德治和教化的中国传统社会，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教化，既是权力，也是责任，分别由法律上子孙违反

教令罪、不孝罪以及家人共犯的情况下的对家长的加重处置作为法律制度上的保障。

另外，家长作为一家之主，拥有对家庭财产的处分权，通过这一权力可以保证家族作为财产共同

体的完整。《礼记·乐记》中就有父母在，子女“不有私财”。没有经过家长允许的财产处分，如果

家长否认的话，交易将会被视为无效，责令返还目的物，还要处罚处分财产的卑幼、对方以及中间人

等。②  同时家长拥有家产分割的主导权。唐、明、清等历代法律都以刑罚来禁止子孙在祖父母、父母

健在或其死后服丧未满期间别籍、异财，即分家析产的行为。父亲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数额的养老份

额。在儿子之间分割家产的时候，一般都遵守诸子均分的规则。如果因为家产分割导致家庭不和，父

亲还可以直接将导致不和原因的那个儿子从家里驱逐出去。

其次，家族内部的自治制度集中体现为家法族规。家法族规是由尊长个人订立，或由数名尊长共

同订立，或由族众协商订立、或由宗族专门机构订立的规章。[15]（P.33-35）家法族规在家族内部具有调整

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效力。目前所见 早的家法是唐代江州陈氏的《义门家法》，到了宋代，则出现

了司马光《居家杂仪》、朱熹《家礼》、范仲淹《义庄规矩》等大量家法族规。家法族规一般由家族尊

长订立，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一般与国家法不冲突，有的还由官府出示颁布。具体来说常常规定家族

成员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应当从事和不得从事的职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准则，违反家法族规的

惩罚和对积极行为的褒奖。家法的惩罚一般是从训斥到责打，也可以“鸣官”送交官府惩罚，再严重

会有出族或者处死的惩罚。[16]（P.101-102）从更深层次的根源来看，家法族规中的很多内容，来源于儒家

传统和文化。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儒家思想的“礼”和“仁”，首先就体现在家法族规当中，包括子

女对父母的“孝”、兄弟之间的“悌”、亲属之间的礼仪规则、与人为善的品质、不怕吃苦的作风、对

奢靡生活的反对等。

家长的权威和家法族规也有内在的联系，家长的权威可以保障家法族规的制定和执行，使得家中

各种基本事务都能够遵循一定的规则顺利运行，家长的权威是家族自治的保障，家法族规是家族自治

的成文体现。

（二）地缘性的乡村自治制度

除了传统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家族当中的自治，还存在着乡村以及乡村共同体的地缘

性自治，这种自治制度以“乡约”为典型代表。乡约，顾名思义是乡间人们自觉达成的约定：“是由

士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17]（P.27）

北宋蓝田的《吕氏乡约》，根据现存流传 广的朱熹增修版，其内容有四章，分别为“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后面附有“罚事、聚会、主事”三项。“德业相劝”要求人们以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用“德”和“礼”作为自我管理和约束的标准，既符合当时社会的伦

理要求，又符合治家修身的儒家思想；“过失相规”具体指出了六种过失的表现形式和相应的惩罚。

同约之人，只要出现犯约行为，“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刑罚”“礼俗相交”，规定了乡村日常生活

①    《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中有“殴祖父母父母”条。田涛、郑秦 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宋刑统·户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所附唐《杂令》：“诸家长在，谓三百里内，非隔阂者。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

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若不相本问，违而辄与及买者，物即还主，钱没不追。”( 宋 ) 窦仪 等撰《宋刑统》，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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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婚嫁、丧葬、祭祀等礼节。这些内容，与传统律法上“五服”制度相联系，实际上就是“礼”在

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患难相恤”约定同约之人在遇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等困难情形

时，须守望相助，甚至不是同约之人也应如此。后面所附的“罚式”“聚会”“主事”三部分，规定

了违反乡约的惩罚措施、乡约会议以及任职制度。如果同约之人犯错，主要依靠规劝，再三劝诫之后

如果还不悔改，则使其出约，体现了乡约在惩罚方面的柔性与强制相结合的特点。可见，宋代乡约的

内容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内化，通过乡民自愿入约的方式来进行自治，小到个人修养，大到乡村事务，

实际上都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准则而开展。

与乡约联系在一起的是乡绅治理。所谓乡绅，是在乡间具有一定威望的人，包括赋闲在家或者休

假在家的现任和退休官员、即将“入仕”但尚未获得官员身份的人、以及乡间知书达理、德高望重的

人，他们在基层治理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约的推行也依靠乡绅。比如《吕氏乡约》中就规定

了约正的产生、任职条件、职责等，约正一般都由乡绅担任。后来王阳明主持的《南赣乡约》中也规

定乡约负责人的产生，要求“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

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

乡约 初作为乡民为了调整共同生活形成的契约，其内容非常重视道德教化，从个人到集体，从

内省到行为，都强调儒家的道德伦理。乡约具有地域性，效力只限于本乡，并且依靠乡民自愿入约，

依靠内部赏罚、乡间舆论以及“出约”的惩罚来保证其实施。同时，因为儒家思想和道德教化在其中

的重要地位，使得基于地域性和自愿性的乡约，与社会治理所用的礼义伦理又不谋而合，成为基层社

会的重要自治制度。

在宋明之后，看到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国家开始试图利用其作为道德教化以及社会

控制的工具，民办乡约开始向官办乡约转变。比如明代王阳明以政府官员的身份主持创制的《南赣乡

约》开篇就写道“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此时乡约的官方属性越来越强，与宋代乡绅自发制

定的乡约相比自治价值减弱。但是，乡约仍然代表了传统社会治理中乡间自治的成功尝试。

三、家法族规和基层社会纠纷调处

因为家族在社会基层治理中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历朝历代的法典对家长的权威、家族成员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行为规范、违反时相应的惩罚都有细致的规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基层社会治理

的法律实践中，家族自治制度中形成的家法族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了国家法律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国家的司法程序之外，族长、乡绅通过对基层社会纠纷的调处，将很

多社会矛盾化解于司法程序之外，而且他们调处的权力，也常常得到国家的认可，节约了国家的司法

资源，为我们今天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提供了经验。

（一）家法族规与国家法的协调

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作为家族自治的表现形式，虽然在家族内部形成和实施，但是常常能得到国

家的认可，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比如《寿州龙氏家规》开篇就指出“家国原同一礼，齐治实

无殊途”①  ，“治家如同治国”“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商法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

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②  

很多家法族规从颁布时就寻求官府的认可。从宋代起，很多宗族往往将自己的家法族规送往当地

官府，由官府来颁布。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其内容与国家法相一致，证明其合法性，寻求官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提高家法族规本身的权威。例如清朝咸丰年间湖南湘阴狄氏有家规十六条，送往湘阴县经

①    上文已经论述，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从“家”到“国”是一条通路，所以“齐家”和“治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寿州龙氏家规》，
参见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5 页。

②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治家与治国被认为具有同质性。《安徽仙源东溪项氏族谱卷 1·祠规引》，参见朱
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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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令“陶批”，批语中写道：“阅呈《家规》十六则，均及周备，准悬示众人，共知观法。”①  

另外，从实施上看，可以依据家法族规对家族中的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进行调解，甚至对一些

轻微的刑事案件进行处罚。国家直接将一些族内的纠纷解决委托给家族尊长，依据家法族规来处理，

如台湾《淡新档案》记载官府批示：“邀同族长处明，治以家法可也。”[18] 在对家族成员特定行为

的处理与国法相悖的情况下，国家也常常采取容忍的态度。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家长和族中尊长擅自

处死家人、族人方面。从理论上来说，族内的处死权是违反国法的，但是却常常得到国家的默许，例

如清代大学士李鸿章所在合肥李氏在清代末年的族规中就规定“族间子弟倘有违反父兄教令，不孝不

悌，或任性妄为，唆讼搭台，讹诈强夺，以及窝引匪类，偷窃行凶，谋害家庭等事”，并又屡教不改、

情罪严重者，应“免其送官，有伤颜面”，而是“应即从严公同处死”[15]（P.197-198）。现实中这种族内

的处死事件时有发生，官府也常常采取容忍的态度。

我们可以认为，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实际上构成了国家法律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内容和目的上，家法族规与国法在内容和目的上都具有一致性，凡是为国法

所不容的行为，必定为家法所严禁；而违反家法的行为一般也为国法所不容，二者只因为侧重点不同，

在具体的细节上有所不同。“家法和国法共同组成的二元的法律体系，是中国所独有的。”[19]（P.143）

（二）基层社会的纠纷调处

在儒家道德教化和“无讼”观念的影响下，天下太平的重要标准就是“法致中和，囹圄常空”。

在传统基层社会，也常常通过调处息讼，以柔性的方式对纠纷进行化解。

在家族内部的纠纷调处中，上文提到家长权威、家法族规以及家族的凝聚力，决定了家族内部纠

纷调处的可能性。调处的对象是家族成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盗

窃和人身伤害，但不包括危害到统治秩序的严重刑事案件。宗族调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根据家法族规，

纠纷不得轻易告官，因为在“无讼”的思想观念下，诉讼被看做是家族的耻辱。比如《上湘龚氏族规》

中规定：“凡有申诉事件，先报明房长，听后切实调查，和平了释。不谐，始准盖戳，缴费四串八百

文，由祠首传唤宗堂，秉公裁判，照左例各项办理。不服，禀究。”②  即家族内部有了纠纷，不能擅

自提起诉讼，首先在家族内部由本房和宗族权威进行处理， 好不告官涉诉，只有在经过族内处理仍

然不服的情况下，才能告官处理。

在上文提到的乡间自治中，纠纷的调处也是自治的重要内容，根据乡约的内容，由乡绅主持进行。

乡绅在乡间拥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一方面起到引领基层生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

把基层的问题和诉求与政府进行传递和沟通，起到国家和百姓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在“无讼”的追

求下，乡绅可以根据乡约中的内容以及儒家的道德准则主持纠纷的调处，上文提到的《吕氏乡约》中

就明确规定了乡约之内对纠纷进行调处的方式。这种纠纷解决的方式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费孝通先

生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有自上

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这（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并不在政府之内，但是其效力却

很大的，就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绅士。”[20]（P.38）在黄宗智先生那里，民间的调解惯习，

形成了庞大的“非正式”正义体系，与官方司法体系中执行的正义体系并存并形成了介于这之间的“第

三领域”[21]。

纠纷调处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道德教化，在儒家思想看来，有争讼是因为人们的道德堕落，调处

息讼就需要用儒家伦理道德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自然就没有矛盾了。正

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2]（P.68）但是民间调解中适用的道

①    《湘阴狄氏家规》前所附的给官府的呈批词中，明确提出家法与国法的关系，即“士遵祖训家法，以辅国法之行。”《湘
阴狄氏家规》，参见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0 页。

②    《上湘龚氏族规》中“息争讼”一条，见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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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观念，又是一种“实用道德主义”，一方面仍然强调道德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又是实用的。与国家

司法相区别，不是非要分辨出是非曲直，而是更加追求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结果。[22]（P.194）另外，

因为对民间调处的认可，一些朝代的国家法明确规定将“户婚田土钱债”一类民事案件交给族长或乡

绅处理。比如明代在各州县设立申明亭，民间有纠纷，必须先经过耆老里长在申明亭的调解之后才能

起诉，否则算作越诉。清道光十年（1830）诏中明确了族长和乡绅的调解权力：“凡遇族姓大小事件，

均听族长绅士判断。”[23]

基层纠纷的调处看似与国家的司法相互排斥，实际上却具有同质性。在黄宗智先生看来，政府主

动将这一空间让与民间，让这些琐细的民事纠纷由社会本身的民事调解系统来处理，而无需动用官方

的司法制度。但是“不能认为民间调解是自律的和独立于官方制度的”[22]（P.215）。甚至家族被看做初级

的司法机构，家族内的纠纷先由族长进行裁决，可以省去司法机关的很多麻烦，结果也比司法机关的

裁决更加调和，“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1]（P.30）。

所以，在纠纷解决问题上，民间调解和国家司法具有功能和目的上的一致性，相互配合。族长具有族

内的权威，乡绅是基层社会的精英，他们在很多时候是地方文化的承载者，在调处纠纷时注重强调血

缘、亲情与人情，对族人和乡民进行道德教化，能够起到很好的化解基层矛盾的作用。

结 语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基层社会的行政力量尚不够强大和有效，但是在广袤的农村中，基层社

会治理却能够顺利运行，不但极大地节省了行政成本，还形成了圆融自洽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传统

社会的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道德教化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法治与德治始终相结合；而

基层形成的自治制度，又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也多运用道德教化的柔性手段，使

得很多社会矛盾都在司法程序之外得到了解决，真正实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变化以及个人主义观念盛行的背景下，当代社会呈现出个体化的趋势，传

统的家族解体，居民、村民的自治制度又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会矛盾增多，基层社会治理是重要的

课题。单靠行政力量对基层各项事务进行管理，不仅成本高、负担重，而且并不适应基层社会平面大、

范围广、事项多的特点。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完全可以从传统社会的基层

治理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我们可以运用柔性的道德手段，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的潜移

默化，鼓励实现居民、村民的自治，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同时发展诉外的多元化纠纷解

决模式，对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经验进行传承和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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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Mechanism and Experi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Luo Guannan

Abstract: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basic and supporting role in the overall 
social governance. China's tradition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has formed a set of smoothly operating,  
harmonious and self-consistent legal system, which contain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law was mixed with the morality, and moral education was us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l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virtue. The self-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whether in legislation or judicature, has formed an organic part of the national law 
system. The legal mechanism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tradition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incid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utonomy,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mentioned today, and they still have values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when we face the great challenges in th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oday.

Keyword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ral Education; Domestic Disciplines and Clan Rules; 
Village Convenance; Dispute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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